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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觀光產業振興諮詢會議」第 2次會議 

會議紀錄 

壹、時間：114年 7月 31日（星期四）下午 2時 30分 

貳、地點：行政院第一會議室 

參、主持人：馬副召集人永成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單           紀錄：林冠岑 

伍、報告事項： 

一、報告案(一)：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追蹤報告 

決定： 

(一) 准予備查，原則同意依交通部觀光署(下稱觀光署)管考

建議辦理。 

(二) 請本院人事行政總處就下列問題進行意見調查：第一是

瞭解公教人員不請特休假原因；第二是瞭解國旅卡用於

各產業之比例，以及使用於觀光額度之情形，再針對調

查結果，研議改善及鼓勵措施，讓國民旅遊卡發揮最大

功效。 

(三) 有關恢復兩岸交流，請大陸委員會再次行文陸方海旅會

表達溝通意願及協商項目，並於陸方未回應前，持續每

半年發函促請陸方恢復兩岸觀光。 

(四) 有關旅宿業缺工部分，請勞動部考量對本國籍勞工衝擊

及整體社會成本，提出適當措施；請教育部針對有關放

寬僑外生的年齡、學歷(如放寬引進年齡至高中職學生)，

進行評估；另請外交部就外籍人力簽證，內政部就外籍

人力滯留不歸、逃逸部分掌握現況，並共同研議以專案

方式辦理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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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綠色旅遊標準認證部分，請環境部與觀光署將辦理情況

向相關公協會說明，並針對環保標準研商結果向委員報

告。 

(六) 為吸引國際觀光客，請內政部國家公園署於第 3次會議

說明太魯閣國家公園修復及開放狀況，並請交通部公路

局說明中橫公路交通情形。 

(七) 原住民族委員會今(114)年 12 月主辦之「世界原住民族

傳統運動會」，請觀光署在國際觀光宣傳上協助宣傳，

吸引國際觀光客來臺體驗原住民文化特色。 

(八) 旅宿業者在無障礙客房設置、消防安全等相關法規上的

限制較多，惟就難以改善的部分，不代表沒有風險，希

望可以在無法達到標準卻不會導致風險提高之間取得

平衡，請內政部持續協助地方政府對相關業者溝通協調

處理。 

二、報告案(二)：臺灣推廣文化旅遊規劃報告 

決定： 

(一) 准予備查。 

(二) 文化部的核心理念是文化，但推廣過程不是只對於國內

旅客，也包括外籍旅客，請文化部對於推動文化基地的

語言接待等，能夠提供不同國家旅客服務。 

(三) 請文化部及觀光署就百大文化基地共同挑出 5 至 10 項

亮點，優化公共設施服務並加強宣傳力道，無論是在語

言、設施景點上都能成為示範性的旗艦文化觀光景點，

並與各部會溝通合作，強化宣傳力道。 

(四) 文化基地推廣需與在地單位合作，請文化部與地方共同

研商找出具觀光行銷價值之特色基地。透過與不同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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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協會、業者合作，並以消費者需求規劃推出結合餐

飲、交通、旅宿的旅遊產品。 

三、報告案(三)：跨部會協力推動修學旅行報告 

決定： 

(一) 准予備查。 

(二) 為解決目前來臺修學旅行多集中於北部區域的情形，請

教育部相關規劃機構妥善運用中南部機場進出我國，並

洽高鐵及臺鐵公司研議提供優惠措施。 

(三) 針對連續年度接待修學旅行的學校或教師，請教育部研

議給予獎勵。 

(四) 在提高修學旅行接待能量，請教育部研議將閒置空間做

為接待設施；至於增加來源部分，納入大學學院交流接

待、僑外生學習中文等，皆是可嘗試作法，請教育部、

僑務委員會、觀光署研議。 

(五) 請文化部、教育部思考文化幣、動滋券發放予來臺交流

的學生之可能性，並將文化幣使用方式適時向委員說明。 

陸、委員發言紀要： 

一、報告案(一)：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追蹤報告 

(一) 原住民族委員會(宋麗茹技監 代) 

今(114)年 12 月將主辦世界原住民族傳統運動會，預

計有 14 個國家參與，將藉由該運動會推廣臺灣文化

觀光。 

(二) 張委員永成 

建議能夠透過觀光小兩會，再次向陸方表達溝通意願，

解除雙向禁團令，開放原則可考量開放人數對等，而

非政治對等，讓兩岸旅遊市場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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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陸委員會(葉處長凱萍) 

關於恢復兩岸觀光，我方將依「安全優先、雙邊對等」

原則推動。台旅會已於今年 2月主動聯繫陸方海旅會

表達溝通的意願，並提出建議溝通項目，包括旅遊安

全、品質、公平性及穩定性等，我方希望陸方儘速回

應，讓雙方可能就如何達成雙邊對等進行務實溝通。

目前兩岸觀光無法恢復正常，主要是因陸方迴避觀光

小兩會協商，責任在陸方而非我方。 

(四) 潘委員思亮 

1. 旅宿業的缺工導致現有人力需負擔較多工作、離職率

高、新進人員培訓成本高等，已呈現惡性循環。這幾

年經政府各方面的努力跟媒合，現已有引進外國籍實

習生，短期內是有幫助的，惟僅開放大專學生，建議

開放到技職或高中學歷，以有效協助補充人力缺口；

長期而言，建請協助開放引進移工。 

2. 有關花東旅遊的部分，期能公布太魯閣國家公園的修

復進度，以及研議道路開放期程。 

(五)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陳副署長世昌 代) 

為協助旅宿業充足從業人力，勞動部持續就引進跨國

勞力部分，收集業者及勞工團體的意見，惟考量旅宿

業人力需求與目前已開放的技術工性質不盡相同，且

國人投入服務業比例較高，爰希望業者可優先考量提

供本國勞工加薪及增加福利等誘因，勞動部會持續就

各面向進行研議及評估。 

(六) 外交部(葉參事至誠 代) 

外籍實習生的簽證審查部分，會配合相關政策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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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簡委員余晏 

1. 協會多次陪同業者向政府反應，請政府考量就業趨勢

跟少子化等因素，移工至少要開放到中階技術人力。

多數旅館反應，將外籍大專實習生用於房務清潔等基

本工作是否合適部分，建議評估放寬學歷門檻。 

2. 有關平日國旅部分，請人事行政總處實質鼓勵公務人

員於平日或是特休假使用國旅卡，並且使用在觀光產

業，讓觀光產業在平假日的發展能夠平衡。 

3. 請環境部在訂定綠色旅遊相關認證標準時，多與業者

溝通。 

(八) 內政部(董委員建宏) 

太魯閣國家公園受到去年震災及多次颱風影響，園區

受創嚴重，持續戮力修復中，完成修復的部分，已逐

步開放，預計下個月將就可開放的部分對外說明。 

(九)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楊副處長智傑) 

觀光署已向收單銀行機構蒐集平日旅宿優惠方案，並

由人事總處通函公告各部會機關多加運用，亦於國旅

卡網站公告相關資訊，未來會持續加強宣導。 

(十) 環境部(沈參事建中 代) 

環境部於今(114)年 3 月就旅宿業的節能減碳工作前

往觀光署拜會交流，並於 5月辦理環保標章旅館之觀

摩會，7月及 8月辦理旅宿業環保標章申請的說明會。

另外於 7 月 25 日邀集觀光署召開「綠色旅遊標準研

商會議」並達初步共識，後續會再整合其他部會意見，

進而提出完整的內容向大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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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告案(二)臺灣推廣文化旅遊規劃報告 

(一) 郭委員育任 

1. 建議觀光署應加強國際來臺之入境旅遊軟體配套設

施，及穆斯林旅遊所需軟、硬體配套作法，以提升國

際接待量能。以規劃中之「北回之巔旗艦計畫」、「永

續觀光旗艦計畫」為例，二案均屬硬體公共建設計畫

為主，建議評估相應軟體配置一併提升服務品質。 

2. 地方創生的部分，國家政策推動非常著力，但是現在

面臨只有旅行業才能執行旅遊業務的問題，也就是說

文化之旅要執行時，當地的業者要辦理旅遊業務必須

跟旅行社結合才能辦理，但是因為彼此的結合還有一

定的空間及差距，建議可以參考日本社區型地方創生

模式，應用於我國地方創生業者之輔導。 

(二) 王委員文傑 

文化部的場域推動應透過串連的方式執行，以時間軸

及空間軸的概念，例如鐵道博物館、林務相關觀光應

是臺灣的亮點，或是在特殊節慶活動或節日串聯。 

(三) 劉委員麗珠 

請問文化幣如何使用？相比動滋券，從簡報內容看起

來文化幣使用不易。 

(四) 杜委員耀仁 

政府業務龐雜，可以看出政府部門合作推動眾多觀光

業務，政府應加強推動觀光、國旅方案的宣傳力道，

讓國人及旅客知道；做遊程規劃時，應以「消費者」、

「旅客」的立場與需求著眼，規劃其中的旗艦亮點方

案，更能發揮實質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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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林委員益邦 

有關簡報提及鹿港大街創生基地、糖業文化路徑等，

尚未與地方觀光產生連結，建議百大文化基地可更接

地氣，如結合民間信仰習俗（媽祖文化），也要更聚焦、

有亮點，並加強宣傳及推廣，讓在地業者有感。 

(六) 吳委員盈良 

地方創生的在地業者在接待外地或是國外旅客時，旅

遊語言、旅客喜好及習慣較無法良好對接，因此鼓勵

地方創生業者可多與旅行業者合作，由旅行社提供良

好的服務，創造優質的觀光環境。 

三、報告案(三)跨部會協力推動修學旅行報告 

(一) 張委員雅琇 

1. 修學旅行大部分集中在北部，惟已逐漸超過北區學校

可接待的量能，必須將國際交流延伸到中南部，期望

能加速進行。 

2. 建議教育部針對連續接待(如 3 年以上)的學校給予獎

勵，作為其持續接待的動力。 

3. 日本高中出訪修學旅行的預算有上限，而目前於日幣

匯率影響下，往南延伸的交通成本也將會增加，建議

在交通上能有優惠措施。 

(二) 郭委員育任 

建議觀光署協助修學旅行至臺灣南部、東部，並整理

推薦優良旅遊主題，如嘉義阿里山有豐富日治元素，

且臺灣為南島文化之源，可吸引菲律賓等南島語系國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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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楊委員勝評 

修學旅行關鍵問題為接待國際學生之量能，建議業者

多辦理高中互訪，或擴大至大學。 

(四) 黃委員榮鵬 

1. 有關修學旅行補助 300元顯有不足，建議提高該項經

費，鼓勵融入臺灣元素的交流(如製作蚵仔煎)，並建

議亦從中小學、大學端提供資源，不限高中生。 

2. 因學校宿舍不足之困境，導致我國接待國際學生能量

無法擴大，建議思考相關對策，如因少子化嚴重，現

有閒置校舍是否可以轉換提供做為宿舍空間，需要跨

部會合作研議。 

(五) 潘委員思亮 

因國際局勢問題，原本往中國的遊客會轉換到臺灣，

且國際大學生來臺學中文的趨勢提高，在修學旅遊市

場有極大潛力，並可思考爭取華僑、臺僑寒暑假集中

於臺灣辦理營隊之機會。 

(六) 劉委員麗珠 

建議可提供國際學生動滋券、文化幣等我國青少年資

源，建議多加推廣運用。 

(七) 張委員國禎 

透過國家文化、產業的交流，可進而帶動產業的互惠，

而臺灣因獨特亞熱帶環境，擁有 4小時從海平面到高

山的優勢。另臺灣的休閒農場接待國際學生成果豐碩，

每年創造 40 億的農遊商機，農遊市場極具潛力，將

與文化部、觀光署共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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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臨時動議： 

一、王委員文傑提案 

政府多年來推動數位化，建議在這個會議平台可整合交通

部、數發部、國科會、經濟部等就智慧觀光議題列入討論

議題。 

決定： 

有關委員建議推動 AI智慧旅遊部分，請觀光署研議。 

二、沈委員方正(書面提案) 

(一) 建議觀光署可以在「台灣燈會」的執行角色上逐漸轉型，

從舉辦燈會的角色變為幫既有的地方燈會進行國際宣

傳的功能。 

(二) 建議觀光署能將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的管理業務逐步轉

給地方政府，挪出力量發展具有潛力的國際級「地方內

容」。 

捌、主席裁示： 

一、第 3次會議請提報「財團法人觀光研訓院」(交通部)及「國

家公園生態外語導覽解說認證及培訓機制規劃」(內政部)。 

二、第 4 次會議請提報「推動國際展會資源整合」(文化部、

經濟部、外交部、交通部)。  

玖、散會：下午 5時 10分。 


